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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
額外資料

玆提述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專有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分
別公佈之供股及股份配售（如年報第7頁所披露）的額外資料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公佈之供股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本公司建議按於記錄日期（即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每持有一股已發行股份供四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按每股供股股份0.07港元之
價格向合資格股東供股不少於6,138,200,416股供股股份及不超過7,365,996,744
股供股股份（「供股」）。供股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後，本公司之股本由
1,841,460,124股增加至9,207,300,620股。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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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供股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496,200,000港元，該款項已按照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之供股章程披露的用途而動用，其中(i)約41,920,000港元已
用於擴建部分之額外土木工程、一般公用設施╱管道、生產╱管道及建築成本，
(ii)約95,200,000港元已用於採購額外及╱或精煉工廠機械╱管道（上述兩項均為
實施台灣多晶硅業務回收廠房及設施之資本開支），及(iii)餘額約359,080,000港
元已用於償還本集團部分信貸額度。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公佈之根據一般授權配售股份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宣佈根據一般授權建議配售，按每股配售股
份0.085港元之價格（較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即配售協議日期）本公司股份收
市價0.099港元折讓約14.14%），透過一名配售代理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配
售1,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配售事項」）。本公司認為，配售事
項為加強本公司資本基礎及促成額外營運資金，以應付本公司預期龐大之短期
現金流量要求之良機。

配售事項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完成，按每股配售股份0.085港元之價格向
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進行配售。本公司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99,700,000港元，
已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每股配售股份之淨價約為0.08港元，承配人為獨
立個人、機構及╱或專業投資者，其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

披露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其他資料，年報內容仍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署理主席
鍾育麟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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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育麟先生（署理主席） 繆希先生
胡耀東先生 Agustin V. Que博士
周志華先生 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
 洪祖星先生
 叢鋼飛先生


